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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飛虎行蹤 博物館職員囚半年
官指當時理大如軍火庫 被告行為阻警部署案情嚴重

前年11月，警方包圍非

法佔據理工大學的黑暴分

子，警方「飛虎隊」隊員在

香港歷史博物館內設置高空

監察點，其間被一名博物館

男職員用手機偷拍，更發手

機短訊予暴徒，稱「手足小

心」，令警方行動被迫終

止。該男職員早前否認阻差

辦公罪受審，昨日在九龍城

法院被裁定罪成。裁判官鄭

念慈在判刑時指，被告必然

知道警方不希望行動曝光，

但仍向理大示威者通風報

信。當時，理大如同軍火

庫，對公眾秩序構成嚴重影

響，被告的行為阻礙警方部

署，案情嚴重，遂判被告入

獄6個月，並拒絕被告保釋

等候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43歲被告陳志華，目前無業。他被控於前年11月17日在尖沙咀漆咸道香
港歷史博物館內，故意阻撓正當執行職務
的警務人員，即警員A。
控方案情指，當日，理大一帶有大量

群眾聚集，警方派遣飛虎隊人員到歷史
博物館設觀察點。當時，在博物館任職
的被告負責協助警員A。其後，警方在互
聯網發現飛虎隊成員站崗的照片，有人
更錄音稱：「手足小心，喺尖沙咀，
家我喺歷史博物館做嘅，家有3個飛虎
隊入咗博物館，準備開槍射嗰啲弓箭
手。」
警方有見行動曝光，遂終止任務並撤離

博物館。相隔10多小時後，即翌日凌晨時

分，警方才能再度部署。控方其後指出，
相關圖片及錄音出自被告。
辯方此前在庭上聲稱，警方當時的行動

在新聞播報有裝甲車駛進博物館時已經曝
光，與被告無關，又聲稱飛虎隊在進入博
物館後未有向被告稱需要就行動保密，而
被告當時是在行使人權法所賦予的人權和
拍照自由云云。
鄭官在裁決時反駁辯方辯解，表示即使

有新聞片段顯示當日有示威者懷疑有裝甲
車停在博物館外，但沒有說服力，只能令
人估計警方行為，不能確實警方在館內執
勤。同時，警員曾向被告表示不想外人透
過玻璃看到其行動，被告必然知道行動要
保密，但被告令警方執勤情況曝光，是在

故意阻撓警員。
鄭官反駁辯方聲稱被告只是行使人權法

所賦予的人權和拍照自由，強調這些自由
不能夠凌駕公共和社會秩序，並認為被告
行為與公眾知情權無關，已明顯遠超保障
自由的界線，又批評辯方在結案陳詞階段
才提出新的法律觀點，嚴重耽誤法庭時
間。

官質疑無悔意 駁保釋申請
辯方昨日求情時稱，被告在2019年10月

宣布破產，及後因本案而失去工作，又稱
被告「沒有預謀犯案」，現已感到後侮，
而案中並無證據顯示有警員因此而受傷
害，希望法庭判以較長時數的社會服務

令。鄭官駁回這些理由，指被告經審訊被
定罪，令人質疑他並沒有悔意：「佢後悔
啲咩嘢？佢為自己行為後悔，定受法律制
裁唔抵？」
由於被告的作為拖延警方行動，更屬故

意為之，鄭官裁定被告罪成，並表示本案
涉及理大事件。當時，理大校園如同軍火
庫一樣，對公眾秩序造成重大影響，理大
事件愈早平息愈好，惟被告行為令警方部
署延誤，對警方處理理大事件造成「好大
影響」，判處社會服務令並不可行，故判
被告監禁6個月。
辯方其後申請保釋等候上訴，鄭官表示

看不到上訴理由，6個月亦非短時間，故駁
回保釋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黑暴分子前年11月
11日在全港各區堵路阻市民上班上學。當日，一名
資訊科技經理在柴灣街頭辱罵防暴警5分鐘，更挑
釁道「開槍啦開槍啦」，煽動途人包圍警員。他早
前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的行
為罪，裁判官鄭紀航昨日判刑時表示，被告是領頭
角色，在案發前街道上已被雜物堵塞，公共秩序被
擾亂，被告仍然火上加油，令現場情況死灰復燃，
故判刑必須具阻嚇性，以儆效尤，遂判被告即時入
獄半年，並拒絕他保釋等候上訴。
被告陳浩倫（35歲）被控於2019年11月11日，

在柴灣道341至343號滙豐銀行外的公眾地方，不
斷重複及持續地指罵警員，以及煽動人群阻礙警
員，歷時約5分鐘，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鄭官昨日引用「鍾嘉豪案」作判刑參考，表示該

案控罪雖然是非法集結及管有攻擊性武器，與本案
控罪表面上不同，但兩者共通點是旨在禁止任何人
意圖破壞社會安寧，仍具參考價值。

鼓動人群圍警 領頭火上加油
鄭官指出，事發當日發生了所謂的「大三罷」，

在被告叫囂前，事發現場的馬路已被人放滿木條、
竹枝、垃圾桶等雜物堵塞，公共秩序被擾亂。被告
在防暴警到場清理路障後大聲叫囂，鼓動人群走出
馬路及包圍警察，引起大量群眾圍觀。
他認為，被告的行為是火上加油，再次挑起事

端。雖然警員向他發出警告，但被告不僅沒有停
止，反而變本加厲大叫「開槍啦，開槍啦」，可見
被告是領頭角色，且氣焰囂張。
鄭官說，當時現場的群眾人數已比警察多，在被

告叫囂後引起更多人圍觀，甚至有人用鐳射筆照向
警員面部，可見示威者造成的威脅嚴重，法庭須判
監禁式刑罰以收阻嚇。
辯方求情稱，被告沒有案底，其父親患有柏金
遜症，正打算排期接受腦部手術。鄭官反駁指，
辯方無一個求情因素是合理的，被告一直奉公守
法是理所當然，無犯罪記錄也不構成求情理由，
而被告明知父親患病，更加應該守法，以免入獄
後不能照顧父親，況且他有兄弟姊妹，父親又未
正式排期接受手術，法庭看不到被告有急切需要
留在父親身邊，故拒絕減刑，判處被告即時監禁6
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
炒派前年10月在元朗發動非法集
結，香港足球代表隊前門將、現港
超元朗足球隊守門員教練梁卓長當
時高呼「警察加油」，被人追打及
發生糾纏，在場圍觀的黑衣人加入
戰團襲擊梁卓長，其中一名涉案倉
務員早前承認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罪，於昨日被判處監禁4個月。
被告龐梓賢（24歲），於早前

承認在2019年10月26日在元朗福
康街小巴總站外襲擊梁卓長。署
理主任裁判官張潔宜昨日在判刑
時表示，本案整體案情嚴重。事
發時，現場附近有非法集結發
生，受害人與另一男子發生衝
突，輾轉逃至小巴站，被告突然
加入以手肘打受害人膝蓋，另一
人則打受害人頭部。

被告所為會致「漣漪效應」
張官指出，被告當時身穿黑衫黑

褲，戴上口罩，明顯是示威者裝
束，而其襲擊行為猶如行私刑，而
被告中途加入襲擊，受害人已在地
上，無力保護自己，加上現場有多
人圍觀，被告所作所為會鼓動他人
加入襲擊，造成「漣漪效應」。
張官表示，報告顯示被告無悔
意，雖然他犯案與毒品沒有關聯，
但不適合判入勞教中心，因此即時

監禁乃唯一選項，以監禁6個月為
判刑起點，考慮到被告認罪，酌情
扣減刑期至4個月。
據控方此前在法庭上播放的新

聞片段顯示，當晚元朗多處有人
聚集堵路，警方舉起藍旗及黑旗
警告，和施放多枚催淚彈驅散人
群。當時，梁卓長疑高呼「警察
加油」，被一名穿灰衣男子拳
毆。其後，當梁嘗試轉身離開，
一名灰衣男從後追趕至福康街小
巴總站，兩人在地上扭打。其
間，穿黑衣和蒙面的被告以粗口
指罵梁，之後走進人群，用手肘
多次挫向梁的膝蓋後逃去。醫療
報告顯示，梁卓長手腳多處擦
傷，鼻樑及唇部亦有瘀傷。
同案另一被告為陳元雄（45

歲），即涉嫌最先襲擊梁卓長的灰
衣男子。他拒絕認罪，案件將於8
月16日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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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經完善後，堵塞了
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特區管治架構的漏洞。
不過，攬炒派多年來借制度漏洞滲透到社
會各界，包括傳媒、教育、體育等不同界
別。修例風波期間，不少學生被黃師煽動
上街參與違法活動，有人假借「傳媒」之
名散播仇恨訊息，體育界也受到黃毒的污
染。昨日，港台節目主持人曾志豪被港台
解僱，有「黃師」向校內同事派《蘋果日報》
被停課，是對攬炒派遺毒的撥亂反正和清
理。社會需要花更大力氣正本清源、撥亂
反正，助香港早日重回法治穩定的正軌。

港台節目主持人曾志豪昨日被解僱後，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委員陳
恒鑌認為是好事，因為曾志豪是港台其中
一個混亂的來源，對其解約是「改善的一小
步」。事實上，曾志豪長期公器私用，在節
目中滲透個人政治觀念，多次被聽眾投
訴。他過往更在節目中忘記關咪爆出粗言
穢語，令人反感和不安，證明其素質低劣
和不專業。

與此同時，在《蘋果日報》多名高層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翌日，竟有小學教
師回校派發《蘋果日報》，以行動在校內
宣揚政治理念，以政治入侵校園，更有對
抗警方執法行動之嫌。校方果斷責令其停
止授課，免學生受其不良影響。

事實上，在前年修例風波期間，就有約
80名教師和教學助理被捕。「黃師」在教
學期間不斷向學生洗腦，正是本港部分青
少年受「港獨」思潮荼毒的主因。

在昨日的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上，立
法會議員何君堯重提前年的女子花劍世界
杯賽事期間，有3名本港運動員在大會合照

中舉起表達政治訴求的手勢，影響香港國
際形象，擔心有人會借今年的東京奧運在
比賽期間表達政治訴求，「出醜」到外
國，建議特區政府預先要求運動員簽署承
諾書，提醒他們有關行為涉嫌違反香港國
安法，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責任。

這些事件看似互不相干，事實都凸顯了
攬炒派多年來趁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長年存在漏洞，通過全方位的滲透，在香
港各界別，無論是政界、傳媒、教育、體
育等「政治洗腦」，為害社會。香港國安
法立法，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深化愛國主
義教育，加快構建國民教育體系，同時打
擊那些滲透到不同界別的攬炒派分子，從
根本上扭轉歪風。

特首林鄭月娥今年4月在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開幕禮上致辭表示，特區政府會以整
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來推動香港的維護國
家安全工作，確保全面理解、全面推動和
全方位實踐、涵蓋特區不同政策範疇，包
括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網
絡、金融、公共衞生等；切實提高香港市
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務求做到
「維護國安、人人有責」；依照香港國安
法第九條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
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
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等，說明不
少領域確實需要作出修補。

傳 媒 、 教 育 方 方 面 面 仍 要 清 理 「 黃
媒」、「黃師」，確保市民不會再被錯誤
的政治思潮誤導，而修補糾正的工作，特
區政府應該嚴格執法，懲治違例者，更需
要全社會共同合作、努力做好。

清理攬炒政治遺毒 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根據香港國安法

拘捕《蘋果日報》及壹傳媒5名高層，美
國政府竟然作出「譴責」，更要求香港警
方立即放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
應時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都沒
有法外特權。美國政府迫不及待干預香港
執法、 要求立即釋放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疑
犯，更加證明《蘋果日報》勾結外部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更
加證明美國的插手干預別有用心，嚴重損
害香港的法治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極度嚴重，任何人都不應參與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活動，《蘋果日報》的員工必須
看清事實、遵守法律，迅速與《蘋果日
報》切割，以免付上沉重代價、後悔莫
及。

《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是美國的
「棋子」，早已是公開的秘密。美國透過
操控黎智英、《蘋果日報》及壹傳媒，多
年來打着新聞報道的旗號，肆無忌憚煽
動、鼓吹「港獨」，散播仇警反中思潮，
甚至策動具有「顏色革命」本質的修例風
波，美國和黎智英、《蘋果日報》及壹傳
媒相互勾連、興風作浪，企圖把香港變成
顛覆內地的橋頭堡。如今，黎智英及《蘋
果日報》、壹傳媒核心管理層被捕，《蘋
果日報》的資產被凍結，美國政府按捺不
住要求香港警方放人，替違反香港國安法
的疑犯撐腰，充分暴露美國就是黎智英、
《蘋果日報》的幕後老闆。

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任何機構都不是
法外之地，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任何權利
自由都不能突破國家安全的底線。香港警

方依法查處《蘋果日報》的反中亂港惡
行，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作出
客觀公正的處理，美國沒有任何權力說三
道四、指手畫腳。

黎智英、《蘋果日報》高層將《蘋果日
報》作為煽暴縱「獨」的文宣工具，為了
配合外部勢力搞亂香港、阻止中國崛起，
《蘋果日報》公然刊登「違法達義」的言
論，赤裸裸鼓吹「真攬炒」，企圖顛覆國
家；《蘋果日報》在修例風波中將暴徒形
容為「義士」「勇士」，煽動以違法暴力
追求所謂崇高理想，其後果是犧牲年輕
人，摧毀香港的未來。更可惡的是，美國
政客竟然把香港的暴亂形容為「美麗的風
景線」，為暴亂火上澆油，煽惑部分年輕
人是非不分、黑白顛倒，變本加厲地衝擊
法治、損害國家安全。

《蘋果日報》勾連外部勢力、乞求外國
制裁中央和特區政府，站在國家和香港的
對立面，無所不用其極反中亂港，多行不
義必自斃，最終逃不過被法治制裁、遭歷
史淘汰。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指出，從
事任何工作者都必須守法，包括香港國安
法。警方國安處是次所拘捕的涉案者，是
利用新聞工作做一個「工具」，通過實體
報紙或網上報道去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李家超指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是極度嚴重的罪行，部分罪行可判終身監
禁，並警告任何人都不應與危害國家安全
的罪犯同流合污，而應與對方切割，否則
會付上沉重代價，後悔莫及。《蘋果日
報》的新聞工作者、員工應堅守法治，知
所進退，勿挑戰國家安全的法律底線，盡
快、徹底與《蘋果日報》割席。

依法查處《蘋果日報》不容外力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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